附件3：

[bookmark: _GoBack]关于《揭阳市燃气管理办法（送审稿）》的起草说明

一、编制背景及依据
近年来，随着我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市燃气事业有了较大发展。管道燃气方面，我市自2022年开展燃气管网建设经营管理模式改革以来，燃气管网及其他燃气设施建设迅猛发展，但随着燃气管道数量和供气量的快速提升，安全管理难度也相应增加，尤其是对第三方施工可能造成燃气设施破坏等风险的防范措施和要求有待进一步明确；液化石油气方面，近期随着宁夏银川富洋烧烤店“6•21”等重特大燃气爆炸事故的相继发生，国家和省针对瓶装液化石油气相继出台一系列专项整治方案，进一步提高安全管理标准。我市液化石油气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各燃气企业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亟待结合实际、明确标准，实现标准化、专业化升级，以达到现行安全管理要求。
为加强我市燃气行业管理，规范燃气经营和使用行为，防止和减少燃气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根据《揭阳市人民政府2025年制定规章计划》（揭府办〔2025〕25号）工作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揭阳市燃气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二、编制进展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于2023年10月启动《管理办法》编制工作；2023年12月，起草形成《管理办法》（第一次征求意见稿），征求了我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以及市发展和改革局、公安局、司法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交通运输局、商务局、应急局、审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统计局、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消防救援支队、中海石油揭阳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揭阳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普宁市中宏管道燃气有限公司、揭阳市茂德燃气有限公司等22家单位的意见；经对反馈意见进行认真研究、修改完善后，形成《管理办法》（第二次征求意见稿）。2025年8月，《管理办法》（第二次征求意见稿）再次征求各单位意见建议，按照意见完善形成《管理办法》（第三次征求意见稿），通过市住房城乡建设局网站公开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期间未收到群众意见。2025年12月，《管理办法》（第三次征求意见稿）再次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以及市发展改革局、公安局、财政局等单位意见，并修改完善。2025年12月，通过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其内设法制机构职责科室）合法性审核和公平竞争审查初审。2026年1月通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平竞争审查和局党组会集体讨论会。
三、征求意见情况
第一次部门征求意见共收到来自榕城区人民政府（4项意见）、揭东区人民政府（4项意见）、普宁市人民政府（1项意见）、市发改局（1项意见）、市自然资源局（2项意见）、市应急管理局（3项意见）、市市场监管局（1项意见）、市城管执法局（4项意见）、市消防救援支队（1项意见）、中海石油揭阳能源公司（4项意见）、揭阳中石油昆仑公司（7项意见）和普宁中宏管道公司（8项意见）的40条意见，均予以采纳并相应修改。第二次部门征求意见共收到榕城区人民政府（2项意见）、揭东区人民政府（3项意见）、揭西县人民政府（2项意见）、惠来县人民政府（3项意见）、市自然资源局（1项意见）、市商务局（2项意见）、市应急局（1项意见）、市城管执法局（6项意见）、市消防救援局（1项意见）、中海石油揭阳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3项意见）、普宁市中宏管道燃气有限公司（7项意见）的31条意见，其中28条意见采纳，3条意见不予采纳。第三次部门征求意见共收到榕城区人民政府（2项意见）、市自然资源局（1项意见）、市发改局（1项意见）、中海石油揭阳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2项意见）的6条意见，其中4条意见采纳，2条意见不予采纳，并与相关部门协商一致。在公开征求意见环节中，未收到相关意见建议。
四、管理规定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全文共32条，涉及总则、规划和建设、燃气经营和使用、设施保护与应急处置、法律责任等内容。
（一）总则。《管理办法》对立法目的、适用范围、政府职责、部门职责、行业协会与宣传教育等进行明确规定。
（二）规划和建设。《管理办法》对燃气发展规划的制定、燃气发展规划的实施、燃气改革、燃气工程建设质量监督相关要求、燃气工程验收、备案及移交等进行明确规定。
（三）燃气经营和使用。《管理办法》提出燃气经营许可条件、燃气经营规定、瓶装燃气经营特别规定、气瓶充装要求、入户安全检查、燃气用户的安全使用要求、燃气器具要求和燃气责任保险等规定。
（四）设施保护与应急处置。《管理办法》明确燃气设施检查和维护、建设施工安全要求、燃气从业人员要求、燃气隐患举报与处理等要求。
（五）法律责任。《管理办法》明确违反燃气规划实施、违反工程建设验收的处罚，并对燃气经营企业经营和安全生产责任、燃气用户安全责任、违反燃气管道设施保护和控制范围的责任、其他法律责任以及执法处罚作出规定。
以上情况，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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